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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填寫範例 

（一）校外委員 

姓名：李小美 

最高學歷：國立臺灣大學護理學系博士 

任職單位：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神經外科 

職稱：主治醫師（依現職填寫）。如有兼任行政職務（例如：主治醫師兼科主

任），可一併註明；亦可僅填寫專業職級「主治醫師」。 

電話：07-87654321 轉 123 

教師證書：副教字第 111222 號 

（二）校內委員 

姓名：王小花 

最高學歷：美國杜克大學護理哲學博士 

任職單位：本校嘉義分部護理系 

職稱：副教授（依現職填寫）。如有兼任校內行政職務（例如：副教授兼系課

程組長），可一併標註；亦可僅填寫「副教授」。 

電話：05-12345678 轉 321 

教師證書：副教字第 333555 號 

選擇：「校內」或「校內 或 

填寫：畢業學內及科系之全名， 
並註明所獲學位名稱 

填寫：現職服務機構及所屬單位 

之完整名稱 

填寫：教育部核發之教師證書字號 

1.可提供內 口試委員個人簡歷(CV,Curriculum「Vitae)「 資料，包含學

歷、經歷、現職及相關專業學術發表等」容。 

2.「教育部核發之教師證書「 (如已取得證書，請優先上傳證書)。 

 

 


